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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成员畅谈物业缴费新模式
本报记者 徐厚正

近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以及通知的解读，其中第五条

提及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在我市持有住宅，1年内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金额不超过提取日之前1年内

已支付的物业费总额且不超过8000元。个人可提取1套住房物业费，夫妻双方可提取不超过2套住房物业费。

对于“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举措，记者采访了相关业内人士。

我认为这项政策确实不错。用公积金

支付物业费贴合实际，对一些家庭来说，

等于是多了一条灵活使用公积金的渠道。

过去公积金主要是买房子才能用，

现在可以拿来缴物业费，也算是让“沉

睡”的钱流动起来了，公积金用得更充

分，更贴近大家日常的居住需要。

尤其是对不少年轻人或退休人员来

说，每月能少一笔现金支出，手头能松

一点。而且，从物业公司的角度看，缴费

可能也会更顺畅，物业服务质量也能跟

着改善一点———毕竟费用收缴有保障，

服务也能更有持续性。

总的来说，这个政策接地气，能让

公积金不只是“躺在账上”，而是真正

用到生活里来，让市民感受到公积金

不只是买房时才用得上，平时也能帮

上忙。

首先，这一政策充分考虑到业主的实

际需求，对多数家庭来说，物业费是每年固

定的“小笔但持续”的支出，尤其对退休、

刚需群体，这笔钱不算小数。公积金本就是

为住房服务的，用公积金来“补贴”物业费

用，能直接减轻业主的日常经济压力。

其次，政策设置得也很合理：提取

额度不超过实际支出且有8000元上限，

既能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又避免了被滥

用；夫妻双方可提取2套住房物业费的

规定，也贴合了部分家庭有多套房物业

费支出的实际情况。

最后，这一政策也能减少业主因费

用压力产生的物业费拖欠问题，对业委

会来说，这也能间接减少物业费收缴的

阻力，让物业有更稳定的资金和精力开

展小区服务，使服务良性循环多了一份

保障。是真正接地气的惠民举措。

后续若能进一步简化提取流程，比

如和物业系统数据互通，真正实现手机

线上操作办理，惠民效果会更直接。

徐州这项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

举措，是兼顾民生需求与政策优化的务

实举措，彰显出公积金功能的延伸，但

本人对政策落地与细节优化存在合理

期待，具体看法如下：

拓展公积金用途，贴合居住保障本

质。以往公积金多聚焦于购房、还贷等

大额住房支出，此次将使用场景延伸到

日常物业费，是从“解决居住问题”到

“提升居住品质”的转变。这一调整让

公积金的住房保障效能更全面，契合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顺应了房地产

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对居住体验重视的

趋势，让公积金的保障作用更全面。

惠及普通家庭，减轻日常开支压

力。该政策精准对接已购房缴存人的实

际需求，将公积金转化为物业费 “补

贴”，对物业费较高或有多套住房的家

庭来说，能直接抵扣固定开支，提升居

民生活幸福感。对于家里有多套住房或

物业费较高的家庭来说，单人单次最高

8000元、夫妻可覆盖2套住房的提取规

则，能直接抵扣一笔固定生活开支，有

效缓解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存在对政策落地与细节优化的期

待。该政策是徐州公积金整体优化政策

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完善住房相关福利

配套，改善居民居住相关体验，进而营

造良好的住房消费环境，为房地产市场

的稳健发展提供助力。

徐州新近推出的 “提取住房公积金

缴纳物业费” 举措，是一项贴合民生实

际、极具实操性的便民举措。

对广大业主而言，该政策带来了切

实利好。物业费作为家庭年度固定支

出，以往需以现金形式支付，如今无需

动用日常现金储备，可直接以公积金

“抵扣”，这无疑为家庭日常开支节省

了一笔资金。此前，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多集中于购房领域，而此次政策将其应

用范围拓展至物业费缴纳，显著提升了

公积金的使用灵活性，有效减轻了业主

的经济压力。

这一政策对物业服务企业而言同样

具有积极意义。业主缴费渠道更为便

捷，将大幅提高物业费收缴效率，使物

业服务企业无需投入大量精力用于费

用催收，得以集中资源与精力提升小区

物业服务质量，优化居住环境，进而形

成“业主便捷缴费、物业优质服务”的

良性循环，惠及全体业主。

针对部分业主担忧提取公积金可能

影响后续购房贷款的问题，实则无需过

度顾虑。日常缴存的公积金中，有相当

一部分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此次提取仅

用于满足物业费这一刚性民生需求，所

涉金额占账户总额比例有限，并不会影

响公积金在购房贷款等重大需求场景

中发挥核心作用。

归根结底，该政策立足普通民众

的实际生活需求，将公积金从 “账户

中的静态数字”转化为“解决日常民

生支出的动态资金”，切实为民众减

轻了生活负担。这样一项精准对接民

生痛点、充满温度的便民政策，值得充

分肯定与认可。

和平壹号小区1-3期第二届业委会副主任 李业：多了一条灵活使用公积金的渠道

世茂汉之源东区E区第三届业委会主任 黄丽娟：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探索

徐州淮门华府业主委员会主任 胡国雯：是真正的民生利好政策

中心名宅业委会主任 陈启胜：存在对政策落地与细节优化的期待

红星云龙金茂悦二期业委会副主任 王学飞：实实在在的民生便利

此举可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经济负

担。物业费是居民日常居住的刚性支出，

尤其对中低收入家庭和老旧小区业主而

言，压力较大。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

费，能缓解部分家庭现金流压力，让居民

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生活需求，

提升生活品质。

提升公积金使用效率。公积金制度

初衷是支持住房相关支出，但传统使用

范围较窄。将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使公

积金从“购房专项”向“居住保障”延

伸，更好地发挥互助共济作用，避免资金

闲置，提高制度的公平性和实用性。

促进物业服务发展。物业费收缴率

直接影响物业服务质量。提取公积金支

付物业费可提高收缴率，减少物业企业

的催缴压力，有助于稳定物业服务市

场，提升服务质量和企业稳定性，形成

良性循环。

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在推广过程

中需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通过合理设置

提取条件、加强监管、动态调整额度等

方式，平衡民生需求与制度风险，确保

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